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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告管理

２００６ 年ꎬ 办理广告经营户 １ 户ꎮ

第三节　 协会工作

一、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召开新龙县个体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领

导班子ꎬ 呷马多吉当选为会长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个体劳动者协会换届ꎬ 选举白强为协会会长ꎮ

二、 消费者协会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新龙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成立新龙县消费者协会ꎬ 设理事会、 办公室和名誉

会长、 会长、 副会长ꎻ 新龙县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ꎬ 一直挂靠在县工商局ꎬ 办公室设在工商局市场

股ꎻ 协会的活动经费由县财政纳入预算列支ꎮ

三、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开展 “百家企业打假维权”、 “打假护农” 等执法行动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新龙县第一次开展纪念 “３􀅰１５”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ꎮ 县工商局悬挂横

幅、 张贴标语、 印发 “消费者知音” 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资料ꎮ 此后ꎬ 每年 “３􀅰１５”
都要开展集中宣传和集中维权活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新龙县工商局建立了 “１２３１５” 申诉举报网络ꎬ 通过 “１２３１５” 举报电话的维权活动ꎬ
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ꎬ 充分发挥 “１２３１５” 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职能作用ꎬ 实现了

“１２３１５” 一个中心、 县工商局、 派出工商所 “三级执法”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体制ꎬ 不断增强快

速反应能力ꎬ 切实加强维权工作ꎮ 同时ꎬ 在个体户中开展 “诚信” 教育ꎬ 倡导树立 “诚信经商、 服

务群众、 奉献社会” 的良好职业道德风尚ꎬ 与个体户签订 “不制假、 不售假” 责任书ꎬ 取得了 “以
真诚赢得信誉ꎬ 用信保效” 的实效ꎮ １０ 月ꎬ 县工商局把打假维权工作延伸到农牧区ꎬ 在农牧区开展

“千村万户拒伪劣” 活动ꎮ 并组织 ６ 名工商人员ꎬ 深入 ８ 个乡 (镇)、 ３２ 个村ꎬ 召开群众大会 １２ 次ꎬ
参加人数达 １６７３ 人次ꎬ 开展咨询 ４５ 人次ꎬ 重点宣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ꎬ 对农

牧区的 ３８ 户个体经营户进行合法经营的教育和检查ꎬ 并销毁了查出的伪劣商品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区乡商品经营集散地建立了 “１２３１５” 投诉点ꎬ 以确保及时、 准确、 快速的为消费者

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基层投诉站 (点) １８ 个ꎬ 受理消费者投诉 ６１ 件ꎬ

投诉结案率达 ９５％ 以上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５􀆰 ２ 万余元ꎻ 查处假冒伪劣案件 ２４ 件ꎬ 价值

１９􀆰 ７５３７ 万元ꎬ 违反企业管理案 １ 件ꎬ 罚没收入 ０􀆰 ３３ 万元ꎻ 为商业局、 个体户、 单位、 为消费者追回

拖欠、 被骗货款及减少损失 ６􀆰 ５９１９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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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全县登记发证的个体工商户有 ２６５ 户、 从业人员 ３８４ 人、 注册资金 １３１􀆰 ４ 万元、
营业额达 ２４０􀆰 １ 万元ꎮ 其中城镇 ５７ 户、 从业人员 ６５ 人、 注册资金 ２２􀆰 ６１ 万元ꎻ 外地到新龙从事经营

的个体户共 １２８ 人次ꎬ 其中老住户 ５３ 户、 从业人员 ８１ 人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ꎬ 登记发照个体工商户 ３２８
户、 从业人员 ２５５ 人、 注册资金 １６０􀆰 ６８ 万元ꎮ 其中: 城镇 １２３ 户ꎬ 从业人员 １４７ 人ꎻ 农村 ２０５ 户ꎬ 从

业人员 ２５５ 人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登记发证个体工商户 ３７７ 户、 ４５４ 人、 注册资金 ３２３􀆰 ０４ 万元ꎮ 其中

当年登记发证私营企业 ２ 户、 从业人员 ９ 人、 注册资金 ２１􀆰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注册登记各类企

业 ５２ 户ꎬ 其中法人企业 １３ 户、 经营单位 ３９ 户、 全民 ３４ 户、 集体 １４ 户ꎮ 注册资金 ２３４３ 万元ꎬ 其中

全民 １９６４ 万元、 集体 ７９ 万元ꎮ 年初年检企业 ７２ 户ꎬ 年检率 １００％ ꎬ 年检注销营业单位 (企业) ２０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共有各类个体工商户 １９８ 户、 从业人员 ２９０ 余人ꎬ 私营企业 ７ 户ꎮ

􀅰９７３􀅰第十二篇　 综合经济管理


